
□ 上海申同律师事务所 丁建平

在家庭结构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继子女的继承权

问题成为法律与伦理交织的焦点。根据《民法典》第一千

一百二十七条，继子女若与继父母形成“扶养关系”，则

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法定继承权。 然而，“扶养关系”

的认定标准在实践中常引发争议，对于继子女的继承权

问题，也存在不少认识上的误区。

“扶养关系”是基础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二十七

条规定： 婚生子女、 非婚生子女、

养子女、 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均为

“子女”。

其中， 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

都是血亲关系， 在其生父母去世时

自动获得法定继承权。

而养子女需要去民政部门办理

登记， 1999 年 4 月 1 日前的事实

收养可补办登记。

至于“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则需要和继父母之间形成扶养关

系。

实务中， 要认定“形成抚养关

系”， 应当以共同生活时间长短为

基础， 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期间继父

母是否实际进行生活照料、 是否履

行家庭教育职责、 是否承担抚养费

等多重因素。

“扶养关系”的认定

对于什么是

“有扶养关系的继

子女”， 2025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二）》 做了进一步

明确：

对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七十二条

中继子女受继父或

者继母抚养教育的

事实， 人民法院应

当以共同生活时间

长短为基础， 综合

考虑共同生活期间

继父母是否实际进

行生活照料、 是否

履行家庭教育职

责、 是否承担抚养费等因素予以认

定。

根据上述解释， 笔者认为可以

从“时间线” “经济线” 和“情感

线” 三方面进行判断。

首先是时间线， 需明确是未成

年阶段的抚养教育， 具体时间有观

点认为不少于三年， 强调共同生活

的持续性、 稳定性。

对于“时间线” 的考察， 其核

心规则就是权利义务对等。

如果要认定构成“抚养”， 未

成年继子女与继父母需长期共同生

活。

如果要认定构成“赡养”， 成

年继子女需证明长期赡养继父母。

如果没履行赡养义务， 在继承时是

有可能少分的。

如果再婚时， 继子女已满 18

岁， 一般来说就丧失了对继父或者

继母的继承权。

如果只是短期共同生活， 比如

一到两年， 则需证明达到“实质性

抚养” 的程度， 比如继父或者继母

全额承担生活费、 教育费和医疗费

等。

其次是“经济线”， 此时， 举

证钱花在哪里比花了多少更重要。

通常来说， 包括学费支付的证

据： 需提供银行流水、 学校收据

等， 注明用途 （如 “支付继子学

费”）。

医疗费用的证据： 需体现继父

母签字或费用承担记录（如医院缴

费单据）。

生活开支的证据： 共同生活期

间的水电费缴纳记录、 物业缴费凭

证等 （需与居住证明相印证）。

如果生父或者生母和继父或者

继母婚后各自财产独立管理， 或者

继父母仅偶尔资助， 一般来说就难

以认定“扶养关系”。

最后是“情感线”， 对于未成

年继子女， 可能包括家长会出席记

录、 医疗陪护签字、 共同居住的证

明等。

对于成年继子女， 包括定期转

账赡养费的记录 （备注 “赡养

费 ”）、 节假日团聚的照片和视频

（需体现共同生活场景） 等。

常见误区

对于继父母、 继子女之间“有

扶养关系”， 实践中大多数人不具

有证据意识， 误以为这是一个显而

易见的事实。

问题是， 如果对此有不同意见

从而引发纠纷， 法院在审理案件时

不可能仅凭双方的说辞， 而是需要

审查相关证据。

常见的无效证据包括： 仅有继

父母与继子女的合影， 没有时间、 场

景等证明， 或者仅有生父母的口头证

言， 没有其他证据。

对于主张“有扶养关系” 的一方

来说， 需要制作 《抚养事实清单》，

从生活、 教育、 医疗等方面搜集证

据， 帮助法官做出认定。

除了证据方面， 诉讼时效也需要

注意。 继子女主张权利， 必须在知道

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 3 年内

起诉， 而遗嘱继承纠纷则需在遗产处

理前主张权利。

此外， 对于继子女的继承份额，

不少人也存在误区， 以为需要比亲生

子女少分。

根据 《民法典》， 在法定继承的

情形下， 配偶、 子女和父母同为第一

顺序继承人， 其中“子女” 包括婚生

子女、 非婚生子女、 养子女和有扶养

关系的继子女。

继子女一旦在继承时被认定为

“子女”， 即和有血缘关系的子女具有

完全同等的继承权利。

而根据 《民法典》： 同一顺序继

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 一般应当均

等。

“扶养关系”的丧失

继子女对继父母的继承权既然是

基于“扶养关系” 而取得的， 那么也

就会随着“扶养关系” 的解除而丧

失。

2022 年， 笔者曾办理了一起法

定继承纠纷， 作为婚生子的代理人与

继女争夺遗产， 经历了一审和二审，

二审后又经历了再审， 过程十分曲

折。

一审法院认定， 继女的生母与被

继承人调解离婚后， 继女受被继承人

抚养教育的事实并未消失， 在未有证

据证明该抚养关系解除的情况下， 继

女与被继承人之间形成抚养关系的继

子女关系依旧成立， 未有证据证明被

告或者被继承人主张过解除双方之间

的权利义务关系， 于是判决继女享有

法定继承权。

而二审法院审理后， 认定继女的

生母与被继承人离婚时， 继女与被继

承人之间因姻亲关系而发生的抚养关

系应自然解除， 继女不能再以法定继

承人身份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 再审

法院也支持了二审的观点。 应该说，

这一裁判观点在当时来说是具有前瞻

性的。

2025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的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典〉 婚姻

家庭编的解释 （二）》 对这一问题予

以了明确：

生父与继母或者生母与继父离婚

后， 当事人主张继父或者继母和曾受

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

关系不再适用《民法典》 关于父母子

女关系规定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但继父或者继母与继子女存在依法成

立的收养关系或者继子女仍与继父或

者继母共同生活的除外。

继父母子女关系解除后， 缺乏劳

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继父或者继

母请求曾受其抚养教育的成年继子女

给付生活费的， 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

虑抚养教育情况、 成年继子女负担能

力等因素， 依法予以支持， 但是继父

或者继母曾存在虐待、 遗弃继子女等

情况的除外。

虽然上述规定针对的是婚姻家庭

关系的认定， 但是基于“继子女之间

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再适用 《民法典》

关于父母子女关系规定”， 自然也就

可以得出继子女就此丧失对继父母的

继承权这一结论。

总之， 在涉及继子女的继承纠纷

中， 精准把握未成年阶段持续稳定的

共同生活、 实质性的经济付出和情感

依赖的证据链， 是继子女一方赢得诉

讼的关键。

由于相较于亲生子女来说， 涉及

继子女的继承纠纷往往更加复杂， 建

议寻求律师的法律帮助， 切勿为了省

下律师费而盲目应对， 或者放弃核心

权益自行达成调解。

法律的天平从不偏袒“理所当

然”， 只尊重“铁证如山”。 唯有制定

专业、 完善的诉讼策略， 才能在血缘

与法律的夹缝中， 争取最大化的合法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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